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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00）

MAINLAND HEADWEAR HOLDINGS LIMITED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之
補充公佈

茲提述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報（「年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
涵義。

繼於年報「董事會報告」一節所披露之資料後，本公司謹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提供下列補充資料。

年報第40頁「購股權計劃」一節

鑒於購股權計劃自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起採納，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購
股權計劃之服務提供者分項限額項下尚無可供授出之購股權。於二零二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購股權計劃服務提供者分項限額項下尚有4,291,644份購股權（涉及
4,291,644股相關股份）可供授出。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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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公佈所披露者外，年報所載所有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飛達帽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顏禧強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總共有九名董事。當中有六名為執行董事，分別
為顏禧強先生、顏寶鈴女士，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James S. Patterson先生、
顏肇翰先生、黎文星先生及顏肇臻先生；及三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吳君棟先生、莊棣盛先生及李引泉先生。


